与肯尼亚、尼日利亚、坦桑尼亚、赞比亚互换奖学金项目
对外联系材料的说明
一、应填报的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
1、下载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申请书封面及目录
申请书封面规定的内容应用中文及对方国官方语言对照填写。目录应根据自身材料具体自行编写，并按目录顺序用钉书器将其统一装订成册。要求提交三册，其中一册应为原件，其他二册均为复印件，并分别在封面左上角标明原件、复印件。
2、奖学金申请表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al Scholarship Exchanging Program（每份表均须贴照片，不得使用照片复印件）
①请直接在www.csc.edu.cn/gb/downloaddoc/2008/agsep.doc下载，并用对方国官方语准确填写。除个人签名外，均应打印。
②推荐信需由具有中、高级职称，对被推荐人有较深了解的专家出具，并用对方国官方语言填写。应注明专家职称、职务并由专家亲笔签名。
③上述材料一律使用Ａ４纸复印打印。请按照I－VI的顺序装订整齐。若有对象国院校邀请信，可在第VI页后附其复印件（若无，可不附）。
3、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附以下材料一份：
①个人简历
②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、成绩单复印件及翻译件。翻译件须加盖毕业学校公章。如毕业院校与现在单位距离较远，可加盖现在单位的印章，并用英文在成绩单或证书的翻译件上分别注明“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EXAMINATIONS PASSED,SUBJECTS STUDIED ,THE SYLLABI COVERED HAVE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” ；“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. ”
在职人员须提供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及其翻译件。
在读博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、硕士阶段成绩单、硕士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翻译件。
在读硕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、本科阶段成绩单、本科学历、学位证书及其翻译件。
在读本科生只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，高中毕业证书（含所附成绩单）及其翻译件。
③由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、国际旅行健康证书有效页的复印件。
④护照首页复印件。

⑤出生证明，如无，则需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件。

4、三张护照相片（须在背面用拼音注姓名）。

相片应装入信封，在信封正面用标注‘相片’及姓名，并将信封装订在原件册的封面与目录间。

完整一册的内容应含材料1-4各一套，共需提交3册。

二、注意事项：
1、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寄（送）上述材料。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A座13层

留学基金委出国事务部100044；

凡未及时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者，留学基金委不再负责其派出事宜。

2、请提请相关人员应首先准备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（一般需一周时间，办理加急当天可取）、办理护照（一般需一周时间）及出生证明（办理公证一般需一周时间，办理加急一般三天可取）。
3、被录取人员应严格按规定时间派出，不得擅自推迟派出时间。凡未按时派出者，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并承担相应责任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应及时函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4、奖学金申请表不得自行修改格式（可根据所填内容需要进行加页），否则其申请材料将无法受理。
5、个人简历及所有翻译件均须使用对方国官方语进行表述。
